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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政局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之社会事务系列

濮阳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开展

“让爱同行、为爱行走”实践活动

今天是第九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在今天这

个特殊的日子，由濮阳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主办的 2021 践

行未保法，---"让爱同行、为爱行走"徒步活动在濮上广场

举行，其目的是为了切实增强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积极营

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法治环境，进一步推进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普及及宣传。让更多的

家庭、个体、社会大众、了解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让更多



的人担负起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维护未成年合法权益，保

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同时也通过学党史，感党恩，为群众

办实事，特组织此次呼吁爱徒步活动。

参加活动的领导有濮阳市民政局副局长孟社鸿，濮阳市

民政局社会事务科刘世民科长，濮阳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主

任宋薇，濮阳市妇幼保健院志愿者及医生，濮阳市元心志愿

服务队，绿城小学学生、还有关心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各界

人士及社会团体。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综合性法

律，制定于 1991 年，2006 年进行了第一次修订，此次对《未

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是继 2006 年进行大幅度修改之后

的第二次修订。修改之后，法律条文从原来的 72 条增加至



现在的 130 条。这次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新增“网

络保护”“政府保护”两章，以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

全方位的法律保护。在刘世民科长一声 2021 让我们携手相

助，一起为孩子的未来保驾护航！出发……



本次活动为参加活动的人员不仅颁发礼品，还发放了未

成年人保护中心印制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册，民法典未成

年人保护相关发条，呼吁践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扇子，小朋友

还认知了很多自己成长的权利，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通过本次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让更多的人关注困境儿童、留守儿童、

关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倾心呵护青少年，努力促进青少年

成长，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竖起一道保护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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